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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会十七题：强积金供款最低有关入息水平  

 

２０１１年３月２日（星期三） 

  以下为今日（三月二日）在立法会会议上叶刘淑仪议员的提问和财经

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的书面答复： 
 

问题： 
 

  临时最低工资委员会将首个法定最低工资水平订为每小时２８元的

建议，经行政会议接纳及本会通过，将于二○一一年五月一日开始实施。

有市场人士指出，在《最低工资条例》（第６０８章）实施后，现在月入

４，７５０元至４，９９９元的雇员的每月收入，将极有可能增加至５，

０００元或以上，即《强制性公积金计划条例》（第４８５章）（《强积

金条例》）中规定的最低有关入息水平，因而令该等雇员要缴付他们月入

５％（即２５０元或以上）的强制性公积金（强积金）供款，以及可能会

导致这些雇员的实际收入减少的情况。就此，政府可否告知本会： 
 

（一） 现在月入５，０００元以下的雇员人数为何，并按年龄、性别、

平均须供养的人数及收入（包括月入４，７５０元至４，９９９元的雇员）

表列分项数字； 
 

（二） 当局估计在最低工资水平实施后，将有多少现在月入５，０００

元以下的雇员的每月收入，会增加至《强积金条例》中规定的最低有关入

息水平，以及这些雇员于缴付强积金供款后的实际收入会否减少；及 
 

（三） 当局有否研究《强积金条例》现时规定的最低有关入息水平需调

高至甚么水平才能解决月入４，７５０元至４，９９９元的雇员可能因《最

低工资条例》实施而导致实际收入减少的问题；当局落实调整最低有关入

息水平的时间表为何？ 
 

 



答复： 
 

主席： 
 

  《强制性公积金计划条例》（第４８５章）（《强积金条例》）第１

０Ａ条规定，强制性公积金计划管理局（积金局）就强制性公积金（强积

金）强制性供款的最低有关入息水平（最低有关入息）及最高有关入息水

平（最高有关入息），须每四年进行不少于一次检讨。 
 

  就最低有关入息而言，在不局限可考虑的因素的前题下，《强积金条

例》订明必须考虑「在检讨时属现行、由政府统计处进行的综合住户统计

调查所得出的每月就业收入中位数的百分之五十之数」。积金局于二○一

○年七月按《强积金条例》进行了检讨，及后并因应二○一○年第三季的

统计数据更新了检讨结果，显示最低有关入息可考虑增至５，５００元。 
 

  如将最低有关入息定于５，５００元，将不会出现一些现时月入不足

５，０００元而不须作强积金供款的人士，因实施法定最低工资而使其月

入达致或超越最低有关入息水平而须作强积金供款，而使其实际可动用收

入（ｔａｋｅ－ｈｏｍｅ ｐａｙ）较法定最低工资实施前减少的情况。 
 

  就叶刘淑仪议员的提问，现答复如下： 
 

（一） 二○一○年第三季月入于＄５，０００以下的雇员数字载列于附

件。 
 

  我们并没有按供养人口数目分类的数据。 
 

（二）及（三） 如上文所述，如将强积金最低有关入息水平调高至５，

５００元，将不会出现现时月入不足５，０００元而不须作强积金供款的

雇员，因实施法定最低工资而使其月入达致或超越最低有关入息水平而须

作强积金供款，而使其实际可动用收入较法定最低工资实施前减少的情

况。 
 

 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已于二○一一年二月二十一日，就上述积金局的检

讨结果谘询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。我们会参考各方意见，争取在今年第

二季向立法会提交有关法例修订。 

完 


